物业租赁合同书   

甲方： 东莞市凤岗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乙    方：                          

   证件号码：                          

   地    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为明确今后的管理及使用权限，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订如下协议：

一、出租内容：凤岗镇镇属公交站牌、LED电子屏等约40项物业，有期有偿租给乙方作广告经营之用，乙方应负责物业管养维护，若设施被盗或损坏后由乙方按原标准修复等。

二、出租范围及数量：《凤岗镇镇属设施统计表》的公交站牌、LED电子屏设施的数量为招标基数（暂定数），实际出租的数量以甲方及乙方双方现场清点签认为准。

三、委托方式：按中标价包工、包料、包机械设备、包质量、包安全、包税费以及服务期间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任何因完成项目需要而额外产生的费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乙方按甲方的广告管理要求和标准开展广告出租工作，并接受甲方指导、监督和检查；按国家有关规定应由乙方缴纳的各种费用，由乙方向有关部门交付。
四、甲方租给乙方使用的物业，乙方预支六个月租金至甲方作为押金，合同履行期内按***元/月于次月10个工作日内支付租金至甲方（若发生节假日，按节假日时间顺延），若未按时缴纳租金，按每天计取出租总额0.5%违约金。逾期2个月不交租金，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押金，收回物业，再另行出租给他人。合同期最后六个月以押金扣减。
五、出租期限：甲方租给乙方的物业的租赁期为两年，自     至     。乙方在承租物业前已经充分了解物业的权属、建设、规划等情况，同意按现状及条件承租物业，并自愿与甲方共同承担本合同的全部法律风险。

六、甲方权利和义务
6.1审批乙方提交的广告出租方案；

6.2审阅乙方提交的广告出租管理记录，提出整改意见；

6.3监督、指导乙方广告出租管理行为并及时纠正出现问题的权利；

6.4协调日常工作中有关的内外关系；

6.5招标文件约定，如乙方出现重大失误或严重违约，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的广告出租资格；

七、乙方权利和义务

7.1负责广告出租工作的实施计划；
7.2对甲方的设备、设施负有保护的责任；
7.3接受甲方管理部门的监督、指导：
7.4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并向甲方报告；
7.5甲方提出的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乙方应作出有根据的解释：
7.6因广告出租工作所需的图纸、档案、资料，可向甲方申请查阅，如需复印，应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批准后复印；
7.7乙方应严格按照合同中广告出租工作标准进行开展广告经营，随时接受甲方的监督和指导；在本合同项下的租赁期内，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无权转租、分租物业，或转让广告经营权。
7.8本合同终止时，乙方必须向甲方移交其使用的全部档案资料及属于甲方的设备和工具。

7.9乙方在使用、出租、经营过程中须保证网络安全，播放内容应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

7.10“三为三不为”原则：为优秀品牌提供全方位品牌服务，决不为假冒伪劣产品提供牟利的广告空间；为有社会责任的支柱性企业提供优质资源，决不为无良公司站台背书；为行业建立广告审查金标准，决不为三俗广告开绿灯。

7.11“三不播原则”：低俗媚俗的广告不播；格调不高的广告不播；有污点和道德瑕疵的明星代言的广告不播。

八、合同期间，乙方负责对公交候车亭（站牌）的广告投放和日常养护管理，包括设施维护、卫生保洁、广告发布，公益广告更换等，实现目标管理。如发生任何事故，一切责任由乙方负责。

九、乙方在租用物业期间，其治安费、卫生费、工商管理费、税收、水电费等其他相关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乙方负责。

十、乙方进场前需向出租方出具广告方案、招商规划、应急预案，无免租期。

十一、乙方应建立每日巡查制度和设立群众投诉电话，发现问题应及时记录和调整。若有公交站台玻璃破损、结构损坏、F屏及一河两岸LED屏闪烁或黑屏的，发生在镇中心区路段或重要公园广场的，必须在24小时内修复；若发生在镇中心区外围道路或外围其余公园广场的，必须在五天内完全修复；特殊原因乙方必须经甲方同意后在约定时间内完全修复。维修屏幕电缆等故障施工有破坏绿化、道路或其它设施的，必须按原来标准恢复。

十二、乙方租用的物业为广告经营之用，不得作为其他使用。在租赁期内，乙方要严格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乙方不得在物业范围内开展一切违法行为，如发生人员伤亡等一切事故一律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收回物业。若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向他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则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向他人支付的赔偿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支出的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调查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

十三、乙方在租赁期间，不能损坏物业内的设施，如有损坏就按市场价格赔偿给甲方或更换新的。合同期内乙方负责维护好所租赁物业的清洁保养，要配合好村政环境管理部门的管理工作，物业设施保持干净整洁，不能妨碍交通或影响市容，不得有脏、乱、差出现，否则视影响情况作没收押金或终止合同处理，由此所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十四、在合同维护期内如有发生公交站台设施及屏幕损坏、发生交通事故被撞坏等重大事件，乙方应立即报告甲方，甲方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核实情况，视情况责成乙方在合理的时限内恢复。

十五、合同期内，本项目出租范围内的公交站台、站牌、F屏、一河两岸LED屏或其相关设施（包括基础、立柱、电缆等设备设施）因人为破坏、被盗或故障造成的损坏都由乙方负责修复，接到通知后必须在半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现场处理；找到责任人或责任单位的，获得的赔偿归乙方所有，找不到相关责任人或责任单位的修复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十六、合同期内，如发生交通事故对本项目出租范围内的公交站台、站牌、F屏、一河两岸LED屏或其他相关设施造成损坏的，乙方必须在事故发生后半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并在事故发生后10天内按原标准进行修复或更换；找到肇事车辆的，由甲方协助乙方到交警大队进行索赔，事故赔偿所得（本项目养护内容部分）归乙方所有，用于损坏设施的修复或更换。

十七、在合同期内，因镇政府宣传需要，甲方有公益广告投放需求时，乙方要服从大局，须无条件、无偿配合甲方公益广告投放。
十八、合同期内，本项目出租范围内的公交站台、站牌、F屏、一河两岸LED屏或其相关设施出现异常情况（如损坏、被盗、线路故障等），乙方必须在对应条款规定时间内完成修复。超过规定时间五天仍未完成修复的，甲方有权委托第三方进行修复，费用由乙方负责。

十九、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在乙方不存在过失或过错的情况下，材料及其维修费用由甲方支付，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可优先考虑交由乙方施工。

二十、乙方自行终止或解除合同、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或者履行完毕后被甲方、财政部门或审计部门发现相关问题的，均视为乙方违约，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10%的违约金，并承担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同时，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没收押金。本合同所述之损失、经济赔偿包括但不限于甲方的直接经济损失、向第三方支付的赔偿金/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担保费及保全费、公证费、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全部损失。
二十一、因不可抗力或者政策变动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双方均免责，但应及时处理合同终止事宜。

二十二、若甲乙双方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十三、本协议的约定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十四、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均具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东莞市凤岗镇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合同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